
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继教字[2019]17号

关于 2019 年下半年成人学历教育毕业班
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函授站：

2019年下半年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将有5个专业10个教学

班共 1078 名学生毕业，其中专升本 6 个班级 185 名学生，专科 4

个班级 893 名学生，详见附件 1（2019 年下半年毕业班情况一览

表）。为了保证毕业班级的教育教学质量及学生顺利离校，现就毕

业班级下半年的教学工作安排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毕业班教学工作安排

1、基本情况

本部、徐州中博、南京中博专升本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1 个专业，3 个班级，共 79 人，分别是本部函计 2018 秋专本



（中博）班 3 人，南京中博、徐州中博函计 2019 专本班 76 人。

专科为《计算机信息管理》1 个专业，4 个班级，共 893 人，分别

是院本部函信息 2018 秋-1、2（中博）班 153 人，南京中博、徐

州中博函信息 2019 班 740 人。

开滦函授站专升本专业为《采矿工程》、《机械工程》、《土木

工程》3 个专业，106 人，分别是开滦函授站函采矿 2017 秋专本

班 33 人、函机械 2017 秋专本班 35 人、函土木 2017 秋专本班 38

人。

2、课程考试和毕业设计安排

（1）院本部、徐州中博、南京中博的综合大作业和毕业设计

指导老师分别由徐州中博、南京中博安排，具体时间安排由徐州

中博、南京中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将具体综合大作业和毕业

设计安排情况报继续教育学院函授管理办公室。

本部函信息 2018 秋-1、2（中博）班和徐州中博、南京中博

函信息 2019 班的课程考试于本学期第 14 周前完成，综合大作业

在第 15～18 周内完成。毕业班学生要根据指导教师的布置及指导

书要求，完成综合大作业并交给指导教师评定成绩，逾期不交者

按不及格处理。

本部函计 2018 专本（中博）班和徐州中博、南京中博函计 2019

专本班课程考试于本学期第 9 周前完成。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在

第 10～18 周内完成。毕业班学生要根据指导教师的布置及毕业设

计指导书的要求完成毕业设计工作并参加答辩。

（2）开滦函授站的 3 个毕业班，按照预科班教学与管理安排

方案的要求，由函授站制定毕业设计实施方案，报继续教育学院

审核，并严格按学院审核后的实施方案落实。函授站负责安排指

导教师，负责学生的分组、项目选题、过程指导、答辩及成绩评



定。毕业设计工作截止到本学期第 18 周。

（3）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函授站要将专科班的综合大作业

和专本班的毕业设计，以及答辩成绩交到函授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函授站要将毕业班合影照片（包括电

子版）报函授管理办公室，格式要求见附件 2。

3、毕业前补考

毕业前补考统一安排在 2019 年 11 月 9-10 日，具体时间由学

院考试中心在考前公布。

二、毕业设计资格审查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

第三十九条规定，学院将在 2019 年 9 月份对函授站各毕业班学生

进行毕业设计资格审查。专科和专升本学生累计不及格课程在 6

门次及以上者，取消毕业设计（含综合大作业）资格。函授站要

协助学院函授管理办公室做好此项工作。

三、经费

1、函授站本科班级毕业设计指导及答辩费标准为 240 元/人。

2、函授站专科班级毕业设计指导及答辩费标准为 210 元/人。

3、函授站专科班级综合大作业指导费标准为 60 元/人。

以上费用为教学支出，由各函授站支付，不得向学生收取。

由学校安排教师指导毕业设计和综合大作业的站点，请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根据注册人数将以上相关费用汇到江苏省徐

州市中国矿业大学；逾期未交，每天按 1‰收取滞纳金。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徐州矿大支行，开户名称：中国矿业大

学，帐号：527458206279。汇款时请分别注明函授站、班级、人

数、毕业设计费等。

4、学校安排的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前往实习地点



和在函授站进行指导等的往返差旅费、住宿费、讲课费、资料费

等均由各函授站支付。

四、职责与要求

1、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期间函授站的职责见附件 3。

2、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期间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见附件 4。

3、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期间有关指导教师职责见附件 5。

附件 1：2019 年下半年毕业班情况一览表

附件 2：毕业班拍摄合影照片格式要求

附件 3：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期间函授站的职责

附件 4：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期间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

附件 5：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会计实务考核期间指导教师

职责

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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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6 日印发



附件 1：

2019 年下半年毕业班情况一览表

序号 函授站 班级名称 专业名称 层次 形式 人数

1 院本部 函计 2018秋专本(中博)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函授 3

2 院本部 函信息 2018秋-1(中博)班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函授 81

3 院本部 函信息 2018秋-2(中博)班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函授 72

4 开滦 函采矿 2017秋专本班 采矿工程（预科） 专升本 函授 33

5 开滦 函机械 2017秋专本班 机械工程（预科） 专升本 函授 35

6 开滦 函土木 2017秋专本班 土木工程（预科） 专升本 函授 38

7 南京中博 函计 2019专本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函授 7

8 南京中博 函信息 2019班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函授 410

9 徐州中博 函计 2019专本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函授 69

10 徐州中博 函信息 2019班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函授 330

合计： 1078



附件 2：

毕业班拍摄合影照片格式要求

1、以班为单位全班合影（如果合班照相标题必须注明）。

2、照片尺寸：12×6英寸。

3、标题行：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X函授站 X班毕业合影留念(班
级名称与新利系统里班级名称一致，例如：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X
函授站函采矿 2014专本班毕业合影留念)。文字要求：宋体、红色、加粗

4、名单行：排列顺序由左至右从第一排开始，各名字间空一格。文字

要求：宋体、红色

5、每班报 2张照片到矿大继续教育学院函授管理办公室。

6、上报照片必须过塑。

7、参考样片见下页。实体照片可参见矿大继教教学管理群空间相册（群

号为 64602986）。

参考样片：

12英寸× 6英寸



附件 3：

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期间函授站的职责

1、毕业班在进行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能力考核前，要及时按文件

规定时间要求，对毕业生资格进行审查，并认真填写有资格参加该环节的

学生名单、毕业前补考学生名单及补考课程，并报学院函授管理办公室核

准，通知需补考的学生及早作好复习。

2、组织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选题，检查督促其相应进度，

保质保量在规定时间内将学生设计论文初稿收齐并交学院函授管理办公

室。

3、班主任要随班负责学生毕业设计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检查毕业设

计、综合大作业进度，并经常与指导教师及学院联系。

4、函授站要对学生加强学术诚信教育，防止出现学生剽窃或由他人代

写或购买毕业设计（论文）等违规现象。

5、在学院指导下，组织学生填写毕业鉴定表，评选优秀毕业生及优秀

班干部，检查归整学生个人档案材料。

6、协助学生解决毕业设计期间工作、生活等问题。

7、学院同意毕业设计自主安排的站点，更要全面保质保量全过程履行

各项职责。



附件 4：

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期间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

1、学生必须按照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老师布置及指导任务书的要求，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设计任务。

2、毕业实习是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十分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对

保证毕业设计的质量有重大意义，学生在实习现场要认真向有关人员学习、

请教，认真搜集毕业设计所需资料，作好实习笔记，撰写实习报告及设计

（论文）初稿。

3、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认真、独立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不得拖

延进度。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关于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暂行办法（试行）》

的通知（中矿大[2015]11 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2016 年教育部第 40号令）、《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代写

行为的通知》(教育部教督厅函[2018]6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我校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加强学术诚信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

所有学生要求不得剽窃、由他人代写、购买毕业设计（论文），一经发现并

查实，在读学生开除学籍，本科生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

依法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通报其所在单位。

4、毕业设计（论文）在答辩前未完成或经指导教师审阅不合格的学生

不能参加毕业答辩。

5、学生在答辩结束后不得向老师询问成绩，毕业设计成绩由学院统一

公布。

6、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设计者，须持有关证明请假，请假在一周以上者

需由学院函授管理办公室批准，请假累计达 2 周及以上者，取消其继续参

加毕业设计资格，其毕业设计向后推迟一年。



附件 5：

毕业设计（综合大作业、会计实务考核）期间

指导教师职责

1、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对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和保证毕业设计质

量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指导教师应当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务实的作

风，满腔热忱地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

2、编写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指导书。

3、指导学生阅读和使用有关参考资料，帮助学生补充必要的知识。

4、审定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总体方案和工作计划，定期检查学生毕

业设计（论文）的工作进度，引导学生分析解决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

遇到的疑难问题。指导教师对学生的指导采用集中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的方式，教师指导院本部学生的时间每周不得少于 1 课时/人。客观公正记

录指导过程。对于多人承担的题目，既要让学生参与总体方案的论证，又

要有明确的分工。

5、认真审阅学生撰写的毕业设计说明书或论文及图纸，并给出恰当的

评语及建议成绩。

6、答辩结束即填写好毕业论文中的任务书、评阅书及综合成绩等材料。

7、答辩结束，及时把答辩成绩报给函授管理办公室，由函授管理办公

室统一发布答辩成绩，不得私自向函授站或者学生透漏答辩成绩。

8、教师在毕业设计指导及答辩环节中，不得接受学生的任何礼金、礼

品，更不能主动索要、变相索要财物或接受学生的宴请，自觉维护教师形

象，如有违规现象，将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9、指导教师是查处毕业设计（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第一责任人。

指导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论

文）撰写过程的指导与审查。对履职不力，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

存在剽窃、购买、代写情形的指导老师，学院要追究其失职责任。


